


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消費合作社 

「115年度日常用品聯合採購招標」廠商送樣須知 

一、 為促本社採購業務之效率及公正性，請送向廠商注意以下事項： 

(一) 廠商報價應注意事項： 

1、 採購商品須送樣品項分為 7類別，一率使用本社所提供之制式

報價單報價(如附件)，並將報價單之電子檔以電子郵件 mail至

本社。 

本社電子信箱：t720122@mail.moj.gov.tw 

郵件主旨填寫：○○○公司之 115年度日常用品聯合採購招標

報價單 

2、 填寫報價單時請註明類別(每類商品送樣樣品上限為 10項)，若

同一廠商提供兩種類別以上之商品報價時，請至網站自行下載

表格文件，分類別填寫(1張報價單僅可填寫 1類)。 

3、 現有販售商品若無變更規格無須重新提供樣品，在報價項目中

請備註「目前販售商品」，若無意在 115年度招標繼續販售請

註明「停售」。 

4、 送樣商品之品牌、規格應以市面普遍流通，並在台灣南部地區

各連鎖超市或賣場有販售者(非便利超商及小型零售商販售)。

樣品報價單請標示清楚販售通路名稱、地址、電話及市價，如

經查訪販售地點無此商品則取消選樣資格。 

5、 送樣商品將擇期由各場社收容人代表評選，評選後依各類商品

擇優列為招標品項。 

6、 廠商如未按本社須知提供樣品及報價者，所提供之樣品恕不受

理。 

7、 樣品如有含豬肉原料，依規定明確標示產地。 

(二) 提供樣品注意事項： 

1、 送樣商品禁止做任何記號或黏貼廠商名稱。 

2、 請務必置放較堅固之紙箱中，盒(箱)外請註明「廠商名稱」及

「送樣類別」，俾利本社存放管理。 

3、 商品如經收容人代表開封試吃、試用後，即不再退還，廠商應

斟酌成本，慎選送樣品項，不得以未獲本社選樣為由，要求本

社恢復原狀或賠償。 

4、 廠商未獲選之樣品，寄回所需運費由廠商自行負擔，本社不另

行通知；未領回之樣品，本社於本案決標日起屆滿 1個月後，

統一銷毀，廠商不得異議。 

mailto:t720122@mail.moj.gov.tw


二、 送樣類別，說明如下： 

 

項次 類別 項次 類別 項次 類別 

1 日用品類 2 食品類 3 罐頭類 

4 飲料類 5 電器類 6 文具類 

7 報紙類     

 


